	地市、县（区）
	申请时间
	救助类型
	编号

	
	
	
	


附件1

	西 藏 自 治 区 社 会 救 助
审

核

确

认
表

西藏自治区民政厅监制

                              2023年6月
西藏自治区城乡居民社会救助申请书

	                  （单位）：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户籍所在地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现居住地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现申请                 救助。                                                                                            

	    具体申请理由如下：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西藏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查询授权书

本人同意授权           （确认机构）及               （核对机构），通过教育、公安、民政、人社、自然资源、住建、市场监管、乡村振兴、医保、残联、税务、公积金中心、银行、保险、证券等部门（机构），以及涉及城乡居民基本生活支出的有关单位，就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事项，对本人及家庭成员基本信息和家庭经济状况、基本生活支出相关信息进行核查。本授权自本人签名之日起生效，在申请、享受待遇期间均有效。

本人承诺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后果。

	授权人信息

	签名（指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备注

	
	
	
	

	
	
	
	

	
	
	
	

	
	
	
	

	
	
	
	

	代签人信息

	代签人名（指印）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与授权人关系

	
	
	
	


年    月    日

备注： 1.授权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其法定监护人代为签署，并在代

签处填写相关信息。

2.线上核对工作需上传此表至核对系统。
西藏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入户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员：                         年   月   日
	户主姓名
	
	家庭住址
	

	电话
	
	家庭人口
	
	申请救助类
	

	家

庭

成

员

基

本

信

息
	姓名
	关系
	身份证号码
	性别
	健康状况
	劳动能力
	就业状况
	备注

	
	 
	
	
	
	
	
	
	

	
	
	
	
	
	
	
	
	

	
	
	
	
	
	
	
	
	

	
	
	
	
	
	
	
	
	

	
	
	
	
	
	
	
	
	

	

	家庭收入情况
	工资性净收入（工资、薪金、奖金、劳动分红、津贴、岗位补贴等收入）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经营性净收入（种植、养殖、采集、加工等收入）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财产性净收入（集体分红、转租承包土地等收入）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转移性净收入（赡养费、离退休金、遗属补助金、赔偿收入、接受捐赠等收入）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其他收入（政府惠民补贴收入等）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财产
	财产状况（车辆、

房产等）
	类型
	数量
	备注

	
	
	
	
	

	
	
	
	
	

	
	
	
	
	

	家庭支出情况
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个人自付部分）
类型（分住院/门诊/护理费）
数额（元）
备注

就学产生的实际   缴纳费用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就业产生的实际   缴纳费用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其他支出
类型

数额（元）

备注
家庭年总收入
家庭年总支出
家庭年总纯收入
家庭年人均收入
月差额补助
备注：此表由乡镇（街道办事处）入户调查人员填写。


西藏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委托函

                核对中心：
因                 （政策/业务）需求，根据核对对象本人或监护人书面授权，现委托你单位对          （户）            （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委托核对明细附后。

委托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此表由委托部门（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填写；

       2.线上核对工作需上传此表至系统内。

            西藏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报告
第      号



核对类型:  
 SHAPE \* MERGEFORMAT 



一、基本情况
批次编号：  
核对时间：  
主申请人： 
身份证号：  
委托单位：   
委托时间： 
核对内容：婚姻登记信息,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工商主体
信息,公积金个人缴存账户信息,公积金个人贷款账户信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信息,登记就业人员 信息,城镇职工参保缴费记录,退休人员待遇列表信息,户籍信息,车辆信息,农业银行存贷款信息  ,教育学生信息,教育建档立卡信息,教育三包信息,残疾认证信息,人保信息,农业银行理财信息,西 藏银行存贷款信息,基本医保报销,邮政银行存贷款信息,殡葬火化信息,邮政银行理财信息,证券信 息,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信息,建设银行存贷款信息,建设银行理财信息,卫健委包虫病信息,税务自 然人缴纳明细信息,中国银行存款信息,中国银行理财信息,就诊信息查询,工商银行存款信息。
二、政策依据
政策文件：
三、核对结果
婚姻登记信息


《西藏自治区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办法》(藏政办发[2022]8号) 

《关于进一步规范申请救助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通知》(藏民发[2019]92号)
工商主体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登记状态 0=存续,1=吊销；2=注销
	注册资本
	营业期限至
	企业类型
	法定名称
	证件类型号码
	法定代表人姓名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公积金个人缴存账户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单位名称
	个人缴存比例
	缴至月份
	账户余额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公积金个人贷款账户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个贷申请号
	贷款余额
	个贷账户状态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城镇登户籍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证件号码
	户籍所在地址
	

	
	
	
	
	
	
	曲登乡曲登村追巴组
	


车辆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证件号码
	车辆品牌
	车牌号码
	机动车类型
	初次登记日期
	使用性质
	使用状态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农业银行存贷款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
	姓名
	银行名称
	定期存款余额
	贷款余额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人保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投保人姓名
	投保人身份证号码
	被保险人姓名
	被保险人身份证号码
	保险产品名称
	保额
	保费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农业银行理财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
	理财金额
	理财名称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西藏银行存贷款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客户名称
	证件号
	活期存款余额
	定期存款余额
	贷款金额
	贷款余额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基本医保报销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个人编号
	个人医疗费用总额
	医保基金报销金额
	个人自付金额
	个人自费金额
	就诊日期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邮政银行存贷款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客户名称
	证件号
	贷款金额
	贷款余额
	存款总额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邮政银行理财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姓名
	身份证号
	理财总市值
	理财市值
	银行卡号/存折号
	购买时间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证券信息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股转系统总股本
	股转系统总市值
	沪市股票总市值
	结果说明
	基金总市值
	深市股票总市值
	债券总面值

	未查询到核对数据


······

  四、关于核对报告的使用声明
本核对报告只是客观反映核对对象在关部门信息系统中存在的数据记录,仅作为委托核对部门开展社会救助审批 时的参考数据。
单    位：

日    期：

西藏自治区申请社会救助审核确认表
	

	申请人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申请人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单位调查、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区）社会救助

管理部门确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备注：1.村（居）民委员会意见由申请人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填写。2.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单位调查、审核意见由负责入户调查单位填写。3.县（区）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确认意见由县级审核部门填写。
西藏自治区近亲属享受社会救助备案表

                                    备案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社会救助经办及相关人员
	姓    名
	
	性    别
	
	职    务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申请（享受）社会救助的近亲属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家庭人口
	
	与社会救助经办及相关人员关系
	
	联系电话
	

	救助类别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特困人员       □临时救助
	家庭月
救助金额
	

	家庭住址
	

	家庭
主要困难
	

	社会救助经办及相关人员申明并确认
	申请人          与本人是          关系，本表填写的情况属实，特此申明。
签字：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核实意见
	                                      （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县（区）民政部门核实意见
	（加盖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1.本表中低保经办人员、村（居）民委员会成员，乡镇（街道办事处）领导统称为低保经办及相关人员。
2.本表作为低保、特困、临时救助审批档案材料之一。












残疾复印伯粘贴处













